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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 

办事解读 
 

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政策背景：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 号）和《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 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

清单〉的通知》，市市场监管委联合市税务局、市统计局、市人

社局、市医保局、天津海关、市商务局印发了《天津市企业数据

填报“一件事”工作方案》，以实施年报“多报合一”为抓手，通过

整合年报填报事项、优化年报报送流程、加强信息共享互认，实

现 7 个部门 8 个关联事项“一个入口、一网填报”，为企业提供“集

成办”“零跑动”的便捷年报服务。 

企业可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的“企

业数据填报”入口，一站式完成市场监管年报、工业产品获证企

业年报、年度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统计信息、社保信息、海关

管理企业年报、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的填报，切实减轻企

业数据多头重复填报压力，提升数据填报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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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办事流程： 

一、登录网站 

方式 1：天津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s://zwfw.tj.gov.cn) 

 

 

 

 

 

 

 

方式 2 ：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credit.scjg.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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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并登录天津市综合认证服务平台（法人用户） 

 

 

 

 

三、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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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择【办理地点】显示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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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击办事指南左上角【在线办理】，进入数据填报导引页面 

六、选择“市场监管年报”点击【年度报告填写】进入填报页面。

注：市场监管年报已合并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统计信息、社保信息、

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系统将自动关联带出需

要填报的年报事项，由企业一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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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选择“年度财务报表”进入填报页面 

 

 



—7— 
 

八、选择“统计报表（国家统计云联网直报）”进行登录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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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填报的时间要求： 

1、市场监管年报、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统计信息、社保信

息、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的填报时间

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2、年度财务报表的填报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3、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企业（简称“四上”企业，其他称为“四

下”企业）年度统计报表应在次年 3 月 16 日 24 时前进行网上填

报；抽中的“四下”企业年度统计报表应在当年 12 月 20 日（批

零住餐业次年 1 月 7 日）12 时前进行网上填报。 

 

温馨提示：报送年报和公示信息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以短信

链接方式引导操作。如您收到陌生短信，要求输入银行卡号和验

证码等信息，请一定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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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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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填报须知 

 
一、市场监管年报（责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1.本报告书仅限企业每年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时使用。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企业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 

2.年度报告内容应真实反映企业存续经营实际情况，企业对其公示信息的

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3.企业在进入年报填报页面后，需逐项填写、逐页保存，全部内容填写完

成后，点击“预览并公示”，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并公示”，该页面将

显示“XX 年度年度报告已公示”字样。企业提交年报后，发现其年度报

告内容不准确的，应于报告当年的 6 月 30 日前进行更正，更正前后的信

息同时公示；6 月 30 日后需要更正年报信息的，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提出申请后更正。      

4.本报告书所有信息项均为必填项，如果该项内容确无信息，请填写“无”。 

5.企业填报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存续状态、网

址、网站信息均为报送时的信息，其余信息为所报告年度 12 月 31 日的信

息。 

6.本报告书填报中涉及到金额信息项的以万元为单位，至少保留两位小

数，最多可保留小数点后六位。 

7.股东及出资信息：股东（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应当与报告年度在市

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姓名或者名称一致。每一个股东（发起人）的出资信息

只需填报一条，股东（发起人）认缴和实缴出资额为截至报告年度 12 月

31 日的累计数额，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认缴和实缴出资额的币种与注册资

本一致；认缴和实缴出资时间为截至报告年度 12 月 31日最后一次认缴和

实缴时间，出资方式可以多选。 

8.网站或网店信息、股权变更信息、对外投资信息、对外担保信息：请根

据实际情况在“企业基本信息”中选择“是”或者“否”。选择“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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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相应的信息项中填写内容；选择“否”，则无需填写。 

9.企业资产状况信息：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及负债总额，参考资产负债

表中的期末数；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参考损益表（利润表）

中的期末数；主营业务收入，参考科目余额表中的期末数；纳税总额，为

企业全年实缴各类税金的总和，可参考完税证明数值（注：以入库时间为

准，不含费，不包括代扣代缴的个人所有税，有退税的要扣除）。 

企业可选择“多报合一”方式填写资产状况信息，通过数据共享将企业填

报的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带入，无需企业手动填写。 

10.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情况信息：按年度财务报表填写；分支机构财务

管理属非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情况信息栏填写“0”。 

11.疫苗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充装单位许可证、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在企业填报年报时自动关联带出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生

产企业、充装单位、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许可证信息到企业年报中，供企

业确认。 

12.特种设备信息：所有应年报企业需报送特种设备相关情况年报事项，

由企业自行填报并公示。 

13.高校毕业生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录用的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退

役士兵人数、残疾人数、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录用的退役

士兵、残疾人数、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14.逾期尚未支付合同情况：大型企业应在年报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

企业款项信息；如企业履行支付义务，可对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

息进行修改。 

15.党建信息：此项为不公示信息，主要采集企业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其

中，中共党员（包括预备党员）人数，为截至年度报告年份 12 月 31 日的

中共党员数。 

二、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责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1.哪些企业需要进行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答：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已满一年的企业，应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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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期间完成自查报告。获证未满一年的，应于下一年度报送。 

2.获证企业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年度自查报告？ 

答：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已合并至市场监管年报中，由企业一并进行线

上填报，无需提交纸质文件。 

3.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的依据是什么？ 

答：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食品相关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要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需要进行年

度自查报告。 

4.获证企业年度自查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获证企业年度自查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及变化情况，获证产品基

本信息及生产状况，本年度接受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及抽查情况，以及企业

年度自查情况等内容。 

三、年度财务报表（责任部门：税务部门） 
1.什么类型的纳税人需要报送财务报表？ 

答：在我市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依法向税

务机关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管理的纳税人不需报送

财务会计报表。 

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全国千户集

团及其成员企业纳税申报时附报财务会计报表有关事项的公告》（2016

年第 67 号）执行。 

2.关于企业财务报表年度报送的报表种类是怎么规定的？ 

答：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纳税

人，应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的纳税人，应报送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现金流量表；执行《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纳税人，应报送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 

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工会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财

务会计制度》《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的纳税人，免于报送财务会计报表。 



—13— 
 

执行《投资公司会计核算办法》《民航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保险中介公

司会计核算办法》等财政部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制定的其他行业会计核

算办法和会计制度的纳税人，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财务会计报表的种类

和格式报送。 

3. 关于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财务报表年度报送的报表种类是

怎么规定的？ 

答：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全国

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纳税申报时附报财务会计报表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6 年第 67号）要求，报送资料清单为：A06781《合并利润表》、A06782

《合并现金流量表》、A06780《合并资产负债表》、A06783《合并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A06811《企业会计准则附注》。 

4.关于企业财务报表年度报送的报送期限是怎么规定的？ 

答：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准则》《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的纳税人，年度终了后 5 个月内应报送年度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收入费用表）、现金流量表；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纳税人，年度终了后 5 个月内应报送年度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 

5.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报送财务报表？ 

答：纳税人可以采取“多报合一”的途径报送财务报表。 

除此之外，纳税人可以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或“同城通办”办

税服务厅办理财务会计报表的报送，也可以按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

者其他方式办理。 

6.使用新电子税局的企业通过哪个模块申报财务报表？ 

答：企业登录新电子税局后，依次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

-【财务报表报送】-【财务报表报送及更正】模块进行操作。 

7.财务报表已申报，后期想打印报税表，在哪里打印？ 

答：企业登录新电子税局后，可以通过【我要查询】-【一户式查询】-

【财务报表申报信息查询】功能菜单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可导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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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信息（责任部门：统计部门） 
1.企业主营业务活动：指企业为完成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日常业务活动中的

主要活动。 

2.从业人员：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

不包括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

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

员，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进行统计；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

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 

3.企业控股情况：指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

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

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和其他六类。 

4.分支机构隶属母公司的名称：指分支机构隶属的上一级法人单位的名

称。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

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

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五、社保信息 
1.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险种人数：指本报告期末本单位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险种的参保缴费职工人数。例如：填报 2025 年度年报，即

填报 2025 年 12月本单位养老、工伤、失业保险险种的参保缴费职工人数。

（责任部门：人社部门） 
2.基本医疗、生育保险的参保险种人数：指本单位在税务部门缴纳基本医

疗（生育）保险的参保缴费人数。（责任部门：医保部门） 
3.单位缴费基数:指报告期内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人

员的应缴口径计算。本期实际缴费金额:指报告期内单位实际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不包括补缴欠费和跨年度（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单位累计欠

缴金额:指截至报告期末单位累计欠缴各项社会保险费金额（本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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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部门：税务部门） 
六、海关管理企业年报（责任部门：海关管理部门） 
1.企业填报的“经营补充信息”和“自律信息”为所报告年度的信息，其

余信息均为报送时的信息。 

2.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类型：根据企业情况勾选“电子商务企业”“电

子商务交易平台”“物流企业”“支付企业”“监管场所运营人”，可同

时勾选多项；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勾选“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 

3.开户银行和开户账号：填写银行《开户许可证》上的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银行”和“账号”。 

4.特殊贸易区域：位于自贸区的企业根据企业或组织机构所在地在对应选

项中选择，自贸区外的企业填写“非特殊区域”。 

5.经济区划：根据企业或者组织机构所在地，在对应选项中选择填写。 

6.关务负责人：填写本单位负责海关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姓名。身份证件

类型，填写居民身份证、护照等类型；身份证件号码，填写相应证件上记

载的号码。固定电话没有分机号码的，按照 XXXX-XXXXXXXX 的格式填写，

有分机号码的按照 XXXX-XXXXXXXX-XXX的格式填写。电子邮箱没有的可以

填“无”。 

7.海关业务联系人：填写本单位负责海关业务的联系人姓名。海关业务联

系人固定电话没有分机号码的，按照 XXXX-XXXXXXXX 的格式填写，有分机

号码的按照 XXXX-XXXXXXXX-XXX的格式填写。海关业务联系人传真和电子

邮箱没有的可以不填。 

8.经营场所性质：根据企业情况勾选“自有”、“租赁”、“借用”或“其

他”。 

9.是否上市公司：根据企业情况勾选“是”或“否”。 

10.是否实行会计电算化：根据企业情况勾选“是”或“否”。实行会计

电算化的必须填写“财务管理软件名称”。 

11.记账方式：根据企业情况勾选“自理记账”或“委托代理记账”。委

托代理记账的必须填写“委托代理记账单位名称”、“委托代理记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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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代理记账单位地址”、“委托代理记账单位

联系人”、“委托代理记账单位联系电话”。 

12.补充经营信息：单位为万元人民币，具体到小数点后两位。“存货”

“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年初所有者权益”取自资产负债表科目，“经

营现金净流量”取自现金流量表，“营业利润”取自利润表科目。“最后

三年是否连续亏损”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是”或“否”。 

13.企业自律管理情况：“年度内是否开展内外部审计”栏根据企业情况

勾选“内审”或“外审”，若没有开展内外部审计则不勾选。勾选外审的

必须填写“审计执行机构名称”及“审计期间”，审计期间按照“20XX

年 XX月-20XX 年 XX月”格式填写。开展多次审计的，可添加多条。发现

存在违反海关管理规定问题的，需在“具体问题”栏列明具体问题。没有

开展内外部审计及没有具体问题的，可以填“无”。 

七、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责任部门：商务部门） 
1.基本信息 

名称（中文）：根据《营业执照》填写。 

名称（英文）：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根据《营业执照》填写。 

联系电话：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电子邮箱：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通信地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邮政编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经营范围：根据《营业执照》填写。如经营范围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的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包括《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还应勾

选相应条目。 

企业属性（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行股票实际情况填写，上市的证券市

场选项可复选。 

企业属性（非上市的公众公司）：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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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企业属性（功能性机构）：功能性机构，是指根据有关规定设立的外商投

资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销售中心、分拨中心和其他功能

性机构，以及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地区总部。 

企业属性（研发中心）：根据《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

知》，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是指从事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

和实验发展（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验）的机构。其中，独立法人

研发中心，是指外国投资者以企业方式设立的研发中心；非独立法人研发

中心，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以独立部门或分公司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请分

别填写分公司或内设部门研发中心的数量，至少为 1，单位：个。 

企业属性（外商投资性公司）：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

定》、《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和有关省市的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性公司是指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 

企业属性（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

规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企业所在地科技部门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为准。 

企业属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是指被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

外商投资企业，以企业所在地科技部门颁发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

为准。 

年末从业人数（总计）：指报告年度年末在企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工

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者经营收入的全部人员数量，包含劳务派遣人员和临

时工。单位：人。 

年末从业人数（其中外籍职工）：指报告年度年末在企业（机构）工作并

由企业（机构）支付劳动报酬的外国公民和台、港、澳人员。单位：人。 

年末从业人数（大学及以上学历）：指报告年度年末企业（机构）中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数。单位：人。 

本年职工薪酬：是指企业（机构）报告年度所属的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

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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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

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以上列入企业的工资性支出。 

有效发明专利数（境内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指截至报告年度年末企

业（机构）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中国境内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

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单位：项。 

有效发明专利数（境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指截至报告年度年末企

业（机构）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有关国家/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

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单位：项。 

2.投资者情况 

资金来源地：按穿透原则追溯资金实际来源地，根据境外投资者资金的实

际来源国家/地区填写，不能填写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

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等。投资者是境内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创业

投资企业或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等情况的，资源来源地请填写

“中国”。 

世界 500强企业参与投资情况：根据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者是否曾入选美国

《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实际情况填写。 

反向投资股权投资额：反向投资，是外商投资企业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

权。其中，股权投资额填写本企业（机构）对境外投资者的实际出资额，

不包括股东贷款。 

反向投资股权比例：是指本企业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在境外投

资者所有股权中所占的比例。 

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股份、股权、财产份额、表决权或者其

他类似权益最终直接或间接对企业（机构）实现控制的自然人、企业、政

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外的，需追溯至境外上市公司、境外

自然人、外国政府机构（含政府基金）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内的，

需追溯至境内上市公司、境内自然人或国有/集体企业。 

3.经营情况 

销售（营业）收入：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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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收入总额。 

营业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与其他业务成本支出。 

营业费用：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在销售产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劳务

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研发投入：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 

纳税总额：指企业（机构）报告年度实际缴纳税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及其他各税的合计数额。 

增值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消费税。 

营业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关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关税。 

利润总额：指企业（机构）在报告年度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

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亏损用“-”表示。按报告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的“利润总额”科目发生额填写。 

净利润：指企业（机构）在报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亏损用“-”表示。

按当年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的“净利润”科目发生额填写。 

外方股东享有的净利润：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净利润中归属于境外投

资者的部分，按境外投资者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乘以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计算。 

分配外方股东的利润：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分配境外投资者的利

润，可能包含以往年度产生的利润。 

汇往外方股东的利润：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汇往境外投资者的利

润，可能包含以往年度产生的利润。 

外方股东利润转投资：指报告年度境外投资者利润转投资金额，包括转增

本企业注册资本和转投境内其他企业注册资本的金额，可能包含以往年度

产生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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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指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

资产总额，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其他应收款：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负债总额：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指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

负债总额，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应付外方股利：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指已宣告分配但尚

未支付给境外投资者的股利（未扣除应代扣代缴的税款）。 

其他应付款：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负债：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指资产负债表上

记录的权益总额，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资本公积：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盈余公积：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未分配利润：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其他：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

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所有者权益计算所得，包括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实收资本：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

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实收资本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资本公积：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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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资本公积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盈余公积：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

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盈余公积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未分配利润：外方股东的持股比

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未分配利润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他：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

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所有者权益中其他计算所得。 

4.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应付外方股利：仅限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

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计权益金额。计算公式：子公

司应付外方股利＝境内子公司应付股利×境内子公司中投资性外商投资

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子公司权益中归属于外方股东的部分。仅

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

公司的须填写合计权益金额。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中：实收资本）：仅外商投资的投资性

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计

权益金额。计算公式：实收资本＝境内子公司实收资本×境内子公司中投

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中：资本公积）：仅外商投资的投资性

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计

权益金额。计算公式：资本公积＝境内子公司资本公积×境内子公司中投

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中：盈余公积）：仅外商投资的投资性

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计

权益金额。计算公式：盈余公积＝境内子公司盈余公积×境内子公司中投

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中：未分配利润）：仅外商投资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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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司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

计权益金额。计算公式：未分配利润＝境内子公司未分配利润×境内子公

司中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子公司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中：其他）：仅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

汇总其境内全部子公司数据填写。境内存在多家子公司的须填写合计权益

金额。计算公式：其他＝境内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其他×境内子公司中投

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统计报表（国家统计云联网直报）（责任部门：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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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统登陆 

 

 

01   登  陆网址  

 

登 陆 方 式 1 :  直 报 用 户 通 过 统 计 云 联 网 直 报 系 统 登 录 入 口 进 行 登 录 ：  

https: / / t jy . s tat s .  gov .  cn  

 

登陆方式 2：登 陆 天 津 市 网 上 办 事 大 厅  

网 址 ： https: / / zwfw. tj.  gov.  cn 

 

 

https://tjy.stats.gov.cn/
https://zwfw.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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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年报业务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和平区局 

信用监管科 87811928 

劝业场市场监管所 27301961 

南市市场监管所 27218462 

南营门市场监管所 87811970 

新兴市场监管所 23351959 

小白楼市场监管所 83326826 

五大道市场监管所 83326851 

河东区局 

信用监督与信息化科 24133259 

大王庄街市场监管所 24310245 

唐口街市场监管所 84133002 

大直沽街市场监管所 24132942 

富民路街市场监管所 84569905 

二号桥市场监管所 84569862 

中山门街市场监管所 84210560 

向阳楼街市场监管所 24341631 

上杭路街市场监管所 84589140 

春华街市场监管所 86417452 

常州道街市场监管所 26442811 

东新街市场监管所 84603185 

鲁山道街市场监管所 846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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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河西区局 

信用监管科 28365169 

马场市场监管所 23559435 管辖范围：马场街 

天塔市场监管所 88252760 管辖范围：天塔街 

友谊路市场监管所 28232071 管辖范围：友谊路街 

越秀路市场监管所 83278779 管辖范围：越秀路街 

尖山市场监管所 28232330 管辖范围：尖山街 

大营门市场监管所 23252191 管辖范围：大营门街 

桃园市场监管所 28365170 管辖范围：桃园街 

下瓦房市场监管所 83815305 管辖范围：下瓦房街 

东海市场监管所 28173202 管辖范围：东海街 

陈塘庄市场监管所 88396127 管辖范围：陈塘庄街 

柳林市场监管所 88194608 管辖范围：柳林街 

挂甲寺市场监管所 28365173 管辖范围：挂甲寺街 

梅江市场监管所 28403630 管辖范围：梅江街 

太湖路市场监管所 28656300 管辖范围：太湖路街 

南开区局 

信用监管科 87773613 

鼓楼街市场监管所 27561889 

广开街市场监管所 27461691 

长虹街市场监管所 27695661 

体育中心街市场监管所 23378720 转 206、23378720 

水上公园街市场监管所 2337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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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万兴街市场监管所 27481072 

王顶堤街市场监管所 27876659 

华苑街市场监管所 23731007 

兴南街市场监管所 27250617 

向阳街市场监管所 27519950 

学府街市场监管所 27492343 

嘉陵道街市场监管所 27695587 

河北区局 

信用监管科 26322932 

月牙河街市场监管所 86280711 

鸿顺里街市场监管所 26351119 

新开河街市场监管所 86651997 

望海楼街市场监管所 26265365 

光复道街市场监管所 24463687、24452771 

建昌道街市场监管所 26338063 

宁园街市场监管所 86363361 

江都路街市场监管所 24341320、24512113 

王串场街市场监管所 26118789 

铁东路街市场监管所 86332737 

兴耀粮油批发市场市场监管所 8626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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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红桥区局 

信用监管科 86513973 

三条石街道市场监管所 27354897 

西沽街道市场监管所 27012763 

铃铛阁街道市场监管所 87726606 

邵公庄街道市场监管所 27718925 

西于庄街道市场监管所 86513956 

丁字沽街道市场监管所 86513958 

咸阳北路街道市场监管所 86513960 

和苑街道市场监管所 27793853 

芥园街道市场监管所 27562980 

 

滨海新区

局 

 

信用监管室 65305705 

塘沽街（大沽街、新港街）市场监管
所 

65270275 

杭州道街（北塘街）市场监管所 25892658、66303171 

新村街（新城镇、新河街）市场监管
所 

65270270 

胡家园街市场监管所 25365680 

汉沽街(茶淀街)市场监管所 25693501 

寨上街（杨家泊镇）市场监管所 25697266 

大港街(古林街)市场监管所 63384638 

海滨街(太平镇)市场监管所 63331676 

中塘镇(小王庄镇)市场监管所 63362540、6310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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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 25201143、25202490 

保税区市场监管局 60538880 

自贸保税片区（东丽）、自贸机场、 
自贸海港 

60538880 

高新区(新北街)市场监管局 83715930 

生态城市场监管局 66196866、67283112、66328067 

东疆市场监管局 25605478、25605238 

东丽区局 

信用监管科 84375936 

军粮城街市场监管所 24355030 

无瑕街市场监管所 84913578 

华明街市场监管所 84920380 

华新街市场监管所 84920380 

东丽湖街市场监管所 88951178 

万新街市场监管所 24720180 

金桥街市场监管所 58775848 

新立街市场监管所 24980126 

丰年街市场监管所 84916572 

金钟街市场监管所 84816961 

金钟农贸市场市场监管所 84816962 

张贵庄街市场监管所 84397562 

西青区局 

信用监管科 27391124 

西营门市场监管所 877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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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李七庄市场监管所 23745022 

杨柳青市场监管所 27390481 

辛口市场监管所 27972285 

中北市场监管所 87797206 

张家窝市场监管所 87983054 

精武市场监管所 23980079 

大寺市场监管所 83989155 

王稳庄市场监管所 23995315 

红旗市场监管所 87822332 

津南区局 

信用监管科 28390739 

咸水沽市场监管所 28391155、28391127 

双港市场监管所 28589600 

葛沽市场监管所 28684337 

小站市场监管所 28618416 

北闸口市场监管所 88538558 

辛庄镇市场监管所 28523316 

八里台镇市场监管所 28516562 

双桥河市场监管所 28758119、28516346 

何庄子市场监管所 28170446 

海棠市场监管所 88977895、88977757 

国展大道市场监管所 8897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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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北辰区局 

 

信用监管科 26913953 

大张庄镇市场监管所 26936505 

韩家墅市场监管所 86938325 

集贤街市场监管所 65670800、65670579 

普东街市场监管所 26736917 

青光镇市场监管所 26955239、26953995 

瑞景街市场监管所 26802791 

双口镇市场监管所 86887110、86887109 

西堤头镇市场监管所 86843961 

小淀镇市场监管所 26993902、26993901 

果园新村街市场监管所 26918717 

宜兴埠镇市场监管所 86211698 

双街镇市场监管所 26913989 

天穆镇市场监管所 26617655 

佳荣里街市场监管所 26658023 

北仓镇市场监管所 26969260、26969278 

双环邨街市场监管所 86513963 

广源街市场监管所 26948058 

 

 

 

 

 

信用监管科 69591859 

芦台街市场监管所 69593538、69591956 

桥北街市场监管所 6919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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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宁河区局 

大北涧沽镇市场监管所 69546228 

宁河镇市场监管所 69418368 

板桥镇市场监管所 69469237 

丰台镇市场监管所 69489024 

七里海镇市场监管所 69538315 

潘庄镇市场监管所 69529121 

造甲城镇市场监管所 69513118 

北淮淀镇市场监管所 69530368 

俵口镇市场监管所 69330265 

廉庄镇市场监管所 69451055 

东棘坨镇市场监管所 69371196 

岳龙镇市场监管所 69369980 

苗庄镇市场监管所 69220056 

 

 

 

 

 

 

 

 

 

 

 

 

 

信用监管科 29585099 

梅厂市场监管所 29459348 

陈咀市场监管所 85964680 

大良市场监管所 29561540 

城关市场监管所 22189165 

南蔡村市场监管所 29414411 

石各庄市场监管所 22159484 

大王古市场监管所 294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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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武清区局 

河西务市场监管所 29438255 

大碱厂市场监管所 82219091 

王庆坨市场监管所 29518082 

下朱庄市场监管所 29311281 

东马圈市场监管所 22184750 

汊沽港市场监管所 22132073 

黄花店市场监管所 22152379 

豆张庄市场监管所 22123831 

白古屯市场监管所 85964780 

 

徐官屯市场监管所 29303022 

大孟庄市场监管所 29416799 

上马台市场监管所 85964281 

杨村市场监管所 22161827 

崔黄口市场监管所 29571257 

东蒲洼市场监管所 22100857 

 

 

 

 

 

 

 

 

 

 

信用监管科 28942031 

静海镇市场监管所 28942441、68229335 

梁头镇市场监管所 28940066、28930501 

独流镇市场监管所 68815033 

王口镇市场监管所 68232068 

子牙镇市场监管所 687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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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静海区局 

大邱庄镇市场监管所 28898527 

蔡公庄镇市场监管所 68565140 

陈官屯镇市场监管所 68761023 

唐官屯镇市场监管所 28877156 

中旺镇市场监管所 68531013 

朝阳街道市场监管所 68634269 

大丰堆镇市场监管所 68863067 

 

良王庄乡市场监管所 68123791 

沿庄镇市场监管所 68770075 

团泊镇市场监管所 68100600 

华康街道市场监管所 68261969 

台头镇市场监管所 68128720 

双塘镇市场监管所 28912937 

 
 
 
 
 
 
 
 
 
 
 
 
 
 
 

宝坻区局 

信用监管科 29243748 

宝平市场监管所 29241063 

海滨市场监管所 29242863 

钰华市场监管所 29245145 

周良市场监管所 22405818 

大白庄市场监管所 29660244 

大口屯市场监管所 29689479 

林亭口市场监管所 8253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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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王卜庄市场监管所 82517840 

大钟市场监管所 82469275 

新开口市场监管所 29611375 

朝霞市场监管所 22588114 

史各庄市场监管所 29295300 

口东市场监管所 29257580 

 
 
 
 
 
 
 
 
 
 
 
 
 
 
 
 
 
 
 
 
 
 
 
 
 
 
 
 
 
 
 
 
 

信用监管科 82862598 

渔阳镇市场监管所 82861098 

洇溜镇市场监管所 29141711 

邦均镇市场监管所 29818315 

白涧镇市场监管所 29818315 

东二营镇市场监管所 29818315 

尤古庄镇市场监管所 29837532 

桑梓镇市场监管所 29837532 

侯家营镇市场监管所 29837532 

下仓镇市场监管所 29878572 

杨津庄市场监管所 29878572 

上仓镇市场监管所 29858177 

东施古镇市场监管所 29858177 

东赵各庄镇市场监管所 29858177 

下窝头镇市场监管所 2985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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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蓟州区局 

别山镇市场监管所 29779575 

礼明庄镇市场监管所 29779575 

马伸桥镇市场监管所 29739121 

穿芳峪镇市场监管所 29739121 

孙各庄满族乡镇市场监管所 29739121 

出头岭镇市场监管所 29757022 

西龙虎峪镇市场监管所 29757022 

下营镇市场监管所 29718010 

罗庄子镇市场监管所 29718010 

官庄镇市场监管所 29820866 

许家台镇市场监管所 22825665 

文昌街市场监管所 22785860 

州河湾镇市场监管所 22785868 

市市场监管
委 

信用监管处 2445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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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年报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 87811953 

河东区市场监管局 24317636 

河西区市场监管局 88270400 

南开区市场监管局 87773658 

河北区市场监管局 26011938 

红桥区市场监管局 27730190 

东丽区市场监管局 84375976 

津南区市场监管局 28538786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 27915395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 26969138 

武清区市场监管局 29337457 

宁河区市场监管局 69572634 

静海区市场监管局 28944254 

蓟州区市场监管局 29197613 

宝坻区市场监管局 82628911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6530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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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部门年报业务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南开海关 84202431 

河西海关 84201846 

东丽海关 84202295 

西青海关 84203161 

北辰海关 84202458 

武清海关 84202607 

宁河海关 65205109 

静海海关 84202703 

蓟州海关 84202041 

新港海关 65817821 

大港海关 65308551 

临港海关 65205629 

塘沽海关 65206316 

保税海关 84202891 

东疆海关 65307701 

北塘海关 6530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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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门年报业务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年报咨询电话 

市商务局 23321770 

和平区商务局 63002661 

河东区商务局 24223291 

河西区投资促进局 23278838 

南开区商务局 87875612 

河北区商务局 58665378 

红桥区商务局 63015409 

东丽区商务局 84375045 

西青区商务局 27395746 

津南区商务局 88910593 

北辰区商务局 26397174 

武清区商务局 82138853 

宝坻区商务局 82676512 

宁河区商务局 69568130 

静海区商务局 63032517 

蓟州区商务局 82718216 

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65369650 

开发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25201768 

保税区管委会 24896170 

高新区 
政务服务办公室 83715787 

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84806261 

东疆保税港区商务促进局 25605091 

生态城商务局 6632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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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咨询电话：12366 

 

统计部门咨询电话：统计信息：27230612 

国家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4008100166 

 

人社部门咨询电话：12333 

 

医保部门咨询电话：12393 

 

 


